
采购订单

供方： 需方：

联系人： 联系人：

Email： Email：
robun.xiong@synthasiachi
na.com

订单编号： PO20250305000832 需求部门：

订单日期： 2025-03-05

商品/服务内容 描述 单位 单价（元）
服务进度百
分比/实物

数量
税率 不含税总金额 税额 含税总金额

服务开始日
期

服务结束/商
品到货日期

森世海亚原研与
仿制对比单页制

作
个 95.00 100.00 9500.00 570.00 10070.00 2025-03-05 2025-03-31

总计： 10070.00 大写： 壹万零柒拾元整

备注：

1、上述金额为供方履行本合同需方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除此之外，需方不需支付其他费用，除特别说明外也均包含税费和运输费。
2、交付方式：由需方另行邮件通知。
3、验收：交付后应经需方验收，验收合格的，出具验收合格证明。
4、付款方式：需方验收合格并收到供方提供的符合税法要求的发票后支付至供方指定账户。
5、供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行业标准/惯例、国家标准以及需方的质量要求，商品均为全新未被使用过的原装
正品。
6、供方保证因订单履行产生的知识产权归需方所有，且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利，如有侵权由供方在需方
不被追究的前提下独立对第三方承担赔偿责任。
7、任何一方未履行订单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8、订单发出后需方如需修改或撤回、终止、解除的，供方应予配合，供方如无法按规定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在收到订单后1个工作日内通知需方，
该两种情况下订单自始不生效。
9、双方因本订单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需方住所地法院诉讼解决。
10、本订单可通过双方联系人邮箱确认，与盖章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本订单内容与双方另行签订的合同有冲突的，以另行签订的合同约定为
准。

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
司

森世海亚健康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熊亚姿

中央市场部

市场推广材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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